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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级新产品评估制度 

 

标普信用评级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生效日期：2022 年 3 月 9 日 

最新修订日期：2025 年 7 月 16 日 

标普信用评级（中国）员工应遵守本制度。 

 

原则 

第一条 本制度阐述了标普信用评级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标普信评“或“公司”）开展

评级新业务前的评估要求及评级工作分配准则。 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评级新产品，是指在结构、功能、风险特征等方面具有创新性或复杂性，

且缺乏成熟的评级方法、模型及程序来支持其评级工作的创新型产品，需分析团队进

行可行性分析。 

第三条 评级分析部门应依据内部相关程序，确保参与评级新产品项目的成员不存在利益冲突。 

评估流程和标准 

第四条 评估申请发起：在接到评级新产品委托意向后，商务部门在遵守公司内部合规要求前

提下，负责管理客户预期，并向评级分析部门发出评级新产品评估申请。 

第五条 项目组组建与初步评估：在收到商务部门发出的申请邮件后，行业评级负责人或其授

权人员应根据评级新产品项目的特点及复杂程度组建评级项目组。由项目组对新产品

的评级可行性进行评估，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评级方法/模型适用性、是否具备评级

所需的必要数据、是否存在影响评级质量的重大不确定因素等方面。 

第六条 评估会议组织与决策：是否可以进行新产品的评级业务应由新产品评估会议投票决定。

会议安排需遵循如下流程和要求： 

1、会议发起与组成 

• 新产品评估会议由信用研究与技术部发起，会议主任由信用研究与技术部总监

或其授权的代理人担任； 

• 评估会议的参会专家不少于 5 人，专家组成员一般由评级部总监或其授权的代

理人、评级行业评级负责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，相关领域资深分析人员等组成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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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会议材料提交与审议 

• 项目组向新产品评估会议提交上会材料后，专家评估组召开评级新产品评估会

议；专家组成员听取项目组情况介绍，对上会材料进行讨论，并独立发表评估

意见。 

• 评估结果必需由新产品评估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确定，且须经过半数以上的与

会专家同意方为有效。 

第七条 结果执行：当新产品评估会议审议决定可以开展新产品业务时，项目组可继续进行后

续的评级工作；如果新产品评估会议审议决定不可以开展该新产品业务时，则由项目

组将会议评审结果告知相关人员及客户。 

第八条 动态监测：评级分析部门应对评级新产品项目进行持续跟踪和监测，若在项目执行过

程中发现重大风险或相关因素影响分析质量时，应会同信用研究和技术部门重新召开

该产品的评估审核会议。 

第九条 档案管理：新产品评估会议的上会材料、会议纪要等会议档案由项目组妥善保存。 


